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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政办发〔2018〕13 号

张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快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

就业创业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西城经济开发区、十堰工业

新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总体部署，为加

快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（以下简称贫困劳动力）就业创业扶贫步

伐，实现稳定就业、开拓创业、增收脱贫工作，现就加快促进贫

困劳动力就业创业扶贫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政策

1.优先安排参加免费就业创业培训。对贫困劳动力，男性年

满 16—60 周岁、女性年满 16—55 周岁的，可优先安排参加就业

定点培训机构组织的就业创业培训（培训项目见附件 1），免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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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费用，并给予贫困劳动力培训期间，每人每天 10 元生活费

补助。

2.给予培训费及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对贫困劳动力参加各类

职业技能培训，并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，按照培训机

构出具的培训费用部分 60%的补贴（补贴项目见附件 2）。对初次

通过职业技能鉴定、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，按照规定给予一次性

职业技能鉴定补贴，标准为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出具的行政事业性

收费 100%补贴。

3.申请一次性就业补贴。对于区内贫困劳动力转移在市内实

现初次就业的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给予 1500 元一次性

补贴。对转移市外初次就业的，给予一次性 2000 元补贴（含 500

元交通补贴）。对能够通过银行账户流水和签订劳动合同、交纳

社保等有效证明，已经稳定就业 3 年以上的劳动力，给予 600 元

一次性就业补贴。对于就地转移务工（含到合作社打短工等情形

者），年实现务工收入 6000 元的，给予务工人员 1500 元一次性

补贴。对于初次实现就业后，每稳定就业一年，给予 600 元稳定

就业补贴。

4.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扶持。对贫困劳动力创办经济实体、

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给予 5000 元一次

性创业补贴。对于进入创业孵化基地从事创业的，可享受房租、

水电等补贴。对贫困劳动力新开办（以工商营业执照登记日期为

准）农家乐、带动 3 人以上就业、正常经营在 6 个月以上的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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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给予 10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，并对每吸纳 1 个贫困劳动力给

予每人 2000 元、总额不突破 20000 元的吸纳就业补贴（补贴给

农家乐经营业主）。

5.给予失业人员援助政策支持。在企业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

以上的贫困劳动力，下岗失业后，可按照缴费年限规定申领最长

不超过 24 个月的失业生活救助金。如果实现再就业者，签订 1

年以上劳动合同者、并办理了再就业登记证后，可申领 1000 元

一次性再就业补贴资金。

6.落实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。贫困劳动力失业后，从事灵

活就业的贫困劳动力，按照先缴后补的办法，给予职工基本养老、

基本医疗、失业三项保险费 60%的补贴。离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，

可享受至退休年龄，对超过 5 年的，只能按照 3 年期落实灵活就

业人员社保补贴。

7．积极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。对于通过市场渠道无法实现

转移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，从全区每年退出的公益性岗

位指标中拿出 50%比例实行托底安置，按规定给予 3年期限的岗

位补贴，补贴资金直达个人银行账户，现行补贴标准为 1300元/

月。

8．申请小额担保创业贷款。贫困劳动力从事个体经营资金

确有困难的，按规定给予不超过 10万元的小额担保创业贷款。

合伙经营、创办小微企业或组织起来就业的，可给予每人不超过

10万元、总额不超过 50万元的额度，实行“捆绑式”贷款，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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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。其中，第一年财政全额贴息，第二年财政

贴息三分之二，第三年财政贴息三分之一。

9．给予企业安置就业补贴。区内外企业（含人力资源机构

开展的劳务派遣，以就业人员就业合同为依据）吸纳贫困劳动力

就业，依法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，按每吸纳

一人给予企业（或人力资源机构）2000元一次性就业安置奖补；

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创业的创业孵化企业，签订 1年以上创业孵化

协议，并按照规定交纳社会保险的，可按照吸纳一人给予孵化基

地 1000元的一次性补贴。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、并开展 1个

月以上岗前技能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的，按每培训一人给予 400

元就业培训补贴。外来企业在区内开展订单培训，并签订安置贫

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1年以上的，按每人 500元给予培训企业培训

补贴。

10．给予金融贷款政策扶持。对参与精准扶贫的市场经营主

体贷款实行财政贴息。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能人大户、

每个承贷主体贷款额度不超过 50万元，扶贫贴息年月限为三年。

具体标准为：带动 3—5户贫困户脱贫的，每年贴息 30%；带动

6—9 户贫困户脱贫的，每年贴息 50%；带动 10 户以上（含 10

户）贫困户脱贫的，给予全额贴息。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

乡村旅游公司等承贷主体，贷款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，给予一

次性 30%贴息。

二、明确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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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明确责任。上述十条政策措施落实中，个人申报事项以

贫困劳动力户籍所在村委会为主进行统一申报。企业单位或个体

工商户申报事项，由其持营业执照、委托书到张湾区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申报。每季度申报一次。联系电话：0719—8523452。

2．简化手续。一是个人申报补贴的，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须

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、就业或是创业所签订

协议书原件、学历证书原件、社保证原件、就业失业登记证、农

村商业银行卡原件、6个月以上工资发放银行账流水。二是个体

工商户、企业申报相关补贴，须提供企业“多证合一”工商登记原

（复）印件、职业介绍许可证复印件、职业介绍贫困户人员花名

册、接受就业服务的贫困劳动力本人签名及身份证复印件、就业

失业登记证复印件、劳动合同、社保交费资料等相关就业证明材

料复印件、申请职业介绍补贴申报表等。

3．严把程序。申报经办人员在完成资料收集后，统一到张

湾区公共就业中心提交资料；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受理资料后按照

100%资料审核，每类补贴抽样 70%实地审核，经审核合格，予

以公示无异议后拨付补贴资金。

三、明确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。加快推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，是实现就业

脱贫增收的重要措施之一。各乡镇街道、开发区和工业新区及区

直各相关单位，要站在决胜脱贫攻坚的政治高度，充分认识落实

就业创业各项扶持政策措施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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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意识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。

(二)强化宣传。区人社部门统筹调动各级人力资源，通过各

种渠道，开展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，尽快使贫困劳动力知悉政策、

把握政策、享受政策。区经科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局、商务局、旅

游局等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在本职能领域内做好政策宣传工

作，使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全在宣传贯彻到位。区

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设立专门窗口和专人负责接受政策咨询，

并向社会公开服务电话，为政策咨询和操作指导提供服务。此相

关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暂定为三年，2017 年 9

月 25 日印发《关于认真落实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扶持

政策的通知》（张政办发〔2017〕70 号）同时废止。咨询电话：

0719—8523452。

(三)规范操作。严格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在工作

中不断健全和完善操作流程，明确岗位职责，强化监督检查，对

符合补贴政策的对象做到应补尽补。在资金拨付前应认真审核、

公示补贴对象，在核对确无异议后，采取资金直拨方式进入预定

账户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直接经手现金支付，对落实政策中发

现的违规违法行为，一律从严查处。

(四)整合资金。对于贫困劳动力的政策措施中，涉及资金支

持，符合上级专项资金支付的，用足用活就业专项资金，足额支

付。就业专项资金支付中没有明确的支付事项，由区财政部门按

照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要求，加大就业配套资金的配套保障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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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保障支出。区人社部门要严格按照政策标准审核补贴对象，

确保资金使用对象精准。区扶贫部门要及时提供贫困对象的证明

材料。区劳动就业管理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，认真抓好各项政策

的宣传、资料审核和补贴对象的审核关，确保补贴资料齐备、程

序到位，资金拨付有依据。各村委会要严格审核申报对象是否符

合条件，把好初审关。各乡镇街道、开发区和工业新区要履行好

初核关，确保不因资料不齐备、政策执行有偏差而影响补贴资金

的审核审批及拨付。

若遇上级政策调整等因素，则以上级调整政策执行。

附件：1.基本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表

2.职业资格鉴定目录清单

张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2 月 7 日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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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表

序

号
培训项目 收费标准 培训单位 备注

1 电气焊 免费 自主培训

区劳动就业管

理局自主组织

项目培训（张

湾 辖 区 内 学

员）

2 电脑基础 免费 自主培训

3 电子商务 免费 自主培训

4 就业创业 免费 自主培训

5 育婴师（月嫂） 免费 自主培训

6 农家乐经营培训 免费 自主培训

7 酒店厨师培训

受托培训单

位依规收费

委托培训

委托市就业训

练中心开展项

目培训

8 3D 打印技术 委托培训

9 车工、铣工、钳工等 委托培训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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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资格鉴定目录清单

序

号
专业

级别 序

号
专业

级别

三级 四级 五级 三级 四级 五组

1 中式烹调师 √ √ √ 21 砌筑工 √ √ √

2 中式面点师 √ √ √ 22 磨工 √ √ √

3 保安员 √ √ √ 23 美发师 √ √ √

4 保育员 √ √ √ 24 美容师 √ √ √

5 冲压工 √ √ √ 25 育婴员 √ √ √

6 制冷工 √ √ √ 26 茶艺师 √ √ √

7 劳动关系协调员 √ × × 27 西式烹调师 √ √ √

8 安全评价师 √ × × 28 西式面点师 √ √ √

9 手工木工 √ √ √ 29 评茶员 √ √ √

10 智能楼宇管理师 √ √ √ 30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√ √ √

11 有害生物防治员 √ √ √ 31 车工 √ √ √

12 架子工 √ √ √ 32 金属热处理 √ √ √

13 汽车维修工 √ √ √ 33 钢筋工 √ √ √

14 混凝土工 √ √ √ 34 钳工 √ √ √

15 焊工 √ √ √ 35 铣工 √ √ √

16 电切削工 √ √ √ 36 铸造工 √ √ √

17 电工 √ √ √ 37 锅炉操作工 √ √ √

18 电梯安装维修工 √ √ √ 38 锻造工 √ √ √

19 眼镜定配工 √ √ √ 39 防水工 √ √ √

20 眼镜验光员 √ √ √

备注：1.各专业对应级别标有“√”的是可以组织参加考试的；标有“×”

的是没有对应级别。2.三级共 39 个专业，四级和五级共 37个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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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7日印发


